
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版式 密 丽时 评0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

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于

23 日至 24 日位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

剑－2024A”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

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

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舰机抵近台岛

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

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是对台

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释放谋“独”

挑衅危险信号的坚决惩戒，是对外部势

力纵容支持“台独”、干涉中国内政的严

厉警告。台海演兵、利剑高悬，这场大

规模实兵演习正当及时必要，展现了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核心利益

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彰显

了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零容忍、不姑息和对外来干涉敢于斗争

的严正立场。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中，追求统一、反对分裂始终是全民族

的主流价值观。搞“台独”，是分裂国家

的严重罪行，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

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上台讲话中态度猖狂、大放厥词，讲

话通篇充斥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

“台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他赤裸裸

贩卖“两国论”、炒作“台独正名”，妄图

改变两岸关系性质，这是对一个中国原

则的严重挑衅，激起了亿万中国人民的

强烈愤慨，必须通过有力惩戒给其当头

棒喝。

经历过去 8 年两岸关系的急转直

下，两岸同胞都期盼两岸关系能重现和

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荣景。台湾地区领

导人无视“双少数执政”的现实，罔顾岛

内主流民意，怙恶不悛、一意孤行，极力

渲染大陆对台“威胁”，煽动“反中抗

中”，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这个“台

独工作者”恶毒攻击污蔑大陆，恶意撕

裂两岸同胞感情，还叫嚣要“强化国防”

“发挥威慑”，妄图“以武谋独”。这是要

把广大无辜台湾同胞绑上暴冲的“台

独”战车，只会将台湾进一步推向兵凶

战危的险境。对其嚣张气焰必须通过

有力惩戒予以坚决压制。

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尽显奴

颜媚骨，极力向外部势力兜售“台湾的

利用价值”，露出卖国贼的可耻嘴脸，企

图 通 过“ 卖 台 ”换 取 外 部 势 力 为 其 谋

“独”撑腰，死心塌地抢当外部势力遏制

中国发展的“马前卒”“急先锋”。对于

台湾地区领导人引狼入室、“倚外谋独”

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必须通过有

力惩戒亮明态度、划出红线。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历史经纬清

晰、法理事实清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

事实不容置疑，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如

果任由“台独”分裂分子与外部势力勾

连作乱，将是对台海现状最危险的改

变，也是对两岸和平统一前景最严重的

破坏。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

核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对图

谋分裂国家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

为任何形式“台独”行径和外来干涉留

下任何余地，必须作出强有力反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所有反制措

施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

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

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

现祖国统一。我们对骨肉同胞，满是关

爱亲情；对“台独”逆流，则违法必惩。广

大台湾同胞应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明辨是非、奉

义而行，和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

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把台湾前途命

运牢牢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

是逆流，是绝路。我们必须维护正道、

阻遏逆流，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

未来负责。“台独”势力挑衅愈甚，反制

愈烈。任何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的行径，

都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国人民坚决反对，也必将被滚滚向前的

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手中电曳倚

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民进党当局及

其领导人、“台独”分裂势力若不悬崖勒

马，胆敢铤而走险，必将自取其辱、自寻

绝路！

坚决惩戒谋“独”挑衅 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新华社评论员

新环境、新服务、新业态……前不

久，被誉为“百万学子大书房”的北京中

关村图书大厦，历经百日闭店精心打

造，焕新归来。相隔不远，老牌书店“风

入松”在与读者阔别 13 年后，也重新开

业。“重启”后的书店里读者络绎不绝，

人们品味书香、找寻记忆，充分彰显了

实体书店的独特吸引力。

数字化浪潮下，人们的阅读选择和

生活方式更加多元。电子阅读灵活智

慧，网络购书方便快捷，为什么仍有不

少人愿意走进书店？

那种浸润于心的文化韵味与独特

氛围，或许是重要原因。光线柔和、书

架林立，漫步纸墨之间，仿佛能够屏蔽

外界的喧嚷与嘈杂。看到倚墙而立的

读者，听到偶尔翻页的沙沙声，时光悄

然变慢，心灵也归于平静，一种难以言

喻的满足感和获得感生发其间。对很

多人来说，书店不仅仅是售书、购书的

场所，更是快节奏生活中的精神港湾，

它打开了人们的阅读视野，也承载着人

们的情感体验。在这里，人们可以“诗

意地栖居”，享受在生活罅隙中缓缓流

淌着的美好时光。

每一家书店都有自己的“性格”，从

而吸引兴趣相投的人。风格各异的选

书标准、展陈布置、装修风格，造就了书

店独特的标识，也传递出不同的理念，

能够更好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需求。“风

入松”书店，知时阅世、何以中国等专题

书展显著醒目，带来高质量人文学术阅

读；甘肃敦煌书局立足敦煌艺术特色，

结合洞窟似的弧形设计，让读者在浓厚

的书香氛围与文艺空间中穿梭，沉浸式

感受敦煌文化与艺术的魅力。书店内

丰富的阅读服务，也可以让读者与书籍

更好实现“双向奔赴”。比如，河南郑州

购书中心设置荐书师，介绍不同版本图

书特点，帮助顾客快速“选对书、选好

书”。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匠心独具的

设计感、细致周到的体验感，这是实体

书店的浪漫，也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如今，书店的功能也愈发齐备。琳

琅满目的文创产品、精致诱人的咖啡甜

点、丰富多彩的艺术展览……基于图

书，又不止于售书，实体书店正融合新

业态，以“书店+”模式打造出更多元的

消费场景和更有趣的文化体验。在这

里，既可以挑选心仪的读物，在安静的

角落享受阅读的乐趣；也能够参加读

书会，与志同道合的书友交流分享；还

有机会体验非遗教学，带着孩子感受

文化的魅力。连接人与书、人与人，实

体书店随时代变迁，内涵不断丰富，已

发展为复合型的文化场所、思想交流的

社交场所，这是虚拟的网络空间无法替

代的。

在推进全民阅读的今天，实体书店

大有可为。也要看到，近年来，不少书

店面临着经营压力。在“一屏万卷”的

数字阅读时代，如何让更多读者走进书

店、爱上书店？江苏苏州诚品书店，将

现代设计与古典艺术相融，创设新型文

化空间和“一站式”消费综合体，成为热

门旅游景点和文艺青年聚集地；湖北枝

江百里洲镇岛上书店，打造“一平方米

阅读空间”、定期举办读书会，点亮乡村

文化灯塔。实践表明，实体书店转型发

展的出路在于守正创新。在空间塑造、

服务理念、图书品质、创新经营等方面

多下功夫、出实招，将有助于实体书店

焕发新活力。

书是书店的“主角”，文化内核是书

店的“灵魂”。今天，实体书店正在探索

转型突围之路。但无论如何创新改变，

都要坚守人文精神，不能让“主角”沦为

“配角”。提升“选品特色”，培厚文化内

涵，不断增强独立价值与核心竞争力，

实体书店才能更好服务读者，成为读者

心中永远的温暖港湾。 （常晋）

来源：人民日报

书香文韵引客来
执法轻与重，本质上是对呵护发

展与保障安全的权衡。用好自由裁

量权，让执法的“天平”不偏不倚，就

要认清无论罚款多或少，执法的目

的都在于良治。

近段时间，“小过重罚”再度受热

议。一家盈利 2000 元的采耳店因被

认定为“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罚

22 万元。挣得少、罚得多，鲜明的对

比让人们不禁想问：“小过重罚”究

竟 是 公 众 的 朴 素 情 理 与 法 理 的 背

离，还是执法失当？

这些年，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

分析起来，监管部门并非随意执法，

而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诸如食品

安全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等，对相关违法情形均有具体的

罚款规定；执法人员的处罚也没有

超出规定范围。就立法而言，食品、

医疗领域法律守护的是百姓生命健

康安全这条底线。有力震慑这类违

法行为，的确有从严处罚的必要。

如此看来，“小过重罚”的症结似

乎既不在执法，也不在立法，这是否

意味着情理与法理终究难以统一？

事实上，一个易被忽略的关键问题在

于法律适用的疏漏——不少执法者

只盯着专门领域法律，忽视了行政处

罚法作为处罚“总则”的规范作用。

作为行政处罚领域基本法，行政

处罚法为具体处罚提供原则指导与

程序规范。该法第 5 条明确规定，行

政处罚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即

违法行为有多大社会危害，就接受

多大惩罚；第 33 条规定一定条件下

的“首违不罚”“无主观过错不罚”

等。任何不符合这些原则的执法行

为，都应当得到纠正调整。

实际执行中，如何判定“小过”，

准确拿捏“过”与“罚”的分寸，考验

每位执法者的能力水平。缺乏细化

规定，部分执法人员就容易出现机

械执法，乃至成为具体法条的“搬运

工”。再加上，如果个别执法机关未

能营造良好的干事环境，对执法人

员采取的不予处罚情形动辄反复追

问，无疑会令照搬法条的“闭眼”处

罚变得在所难免。

执法轻与重，本质上是对呵护发

展与保障安全的权衡。罚得过轻，

食品、医疗等安全问题得不到足够

重视；罚得过重，可能影响甚至掐灭

经营主体的发展动力。用好自由裁

量权，让执法的“天平”不偏不倚，就

要认清无论罚款多或少，执法的目

的都在于良治。只有过罚相当、宽

严相济，才能让广大经营主体服气，

真正起到执法的警示教育效果。相

反，“小过重罚”只会损害公众对法

治的信任，折损法律的威严。

从源头预防“小过重罚”，有必要

进一步细化执法规范。综合地方实

际、行业特点、危害程度、主观过错、

获利情况等因素，明确过罚相当的

具体情形。在这方面，不少部门和

地方已经积极行动起来。2 月份，市

场监管总局起草了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首违不罚和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

罚两份清单的征求意见稿。3 月份，

江苏省市场监管部门试点“信用+执

法”渐进式监管，用承诺书代替罚

单。更早之前，福建省全面推行不

予处罚、从轻处罚事项等“四张清

单”，涉及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 14

个领域。期待类似清单推广至更多

地方，同时也应注意，正面清单往往

难以穷尽免罚事项，可考虑采用负

面清单形式。

法治的分量，有时候也体现为有

温度的执法。遏制“小过重罚”，客

观上也是呵护经营主体、保障民生

的有效方式。执法前勿忘多思量，

处罚书下有民生。 （原洋）

来源：经济日报

从源头预防“小过重罚”


